
 

 

【重要訊息通知】 
 

各位抽查建築師：辛苦了！ 祝大家身體健康！順心如意！業務興隆！ 

有關目前抽查作業內容提醒如下： 

一、秉持協審從嚴（仔細一點）抽查從寬增加建照核準後之穩定性。 

二、尊重當天抽查組長綜整意見。 

三、當天 3 點半承辦所提供抽查意見，審視收斂意見是否重複或不合理。 

四、盡量僅就建築法規提供意見(圖說繪製、筆誤等視情況口頭提醒)。 

五、如當天與建照科溝通還是被要求變更。可提醒設計建築師回去調整後得提

週三早爭議，看得否改備查。 

六、涉及面積看得否調整為＋-0 或減少，得以報備方式辦理。 

七、非本次變更範圍不抽查。 

八、得依使照併案辦理變更或併案竣工修正，務必比對符合該附表一、二那一

項次敘明清楚。 

九、已完成屋頂版勘驗後的變更設計案，除非有較大的變更項目影響容積、建

蔽率者，若僅為使照前之清圖，原則上從寬處理。 

十、抽查意見除文字必須明確且少用「請釐清」以外，並建議於文字後加註

「技規第##條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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